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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導讀 

第十六課先知書 （續） 

 

二. 先知的角色和職責 

第二方面我們要來討論的是，先知的角色與職責。為了要瞭解先知書所說的，首先

我們一定要瞭解，先知在以色列中間的角色與他們的職責。 

（一） 先知是執行約的中保 

第一，非常重要的是，先知是執行約的中保。前一章我們提到神與以色列人立約之

後，就訂下了執行這一個約的律法，而且給他們規定了，要不時地來審核他們有沒有遵

守這樣的約。這個約（舊約）說；如果他們不遵守的話，神必然會給他們一些處罰；如

果他們遵守神所訂的律法，那神就會給他們好處。這一些處罰通常被稱為「咒詛」，好

處呢，被稱為「福分」。 

神不但賜下來祂的律法，祂也執行律法；先知所做的就是執行律法的這一方面。神

藉著先知來提醒當代的人：守約就蒙福，背約會受處罰。先知所宣佈的福分或者咒詛並

不是他們自己發明的，神早在律法中就已經頒佈了。是福、是禍完全取決於以色列人他

們是不是忠實。福、禍總是以利未記第二十六章，申命記第四章，以及申命記第二十八

到三十二章，那裏所列的種種的福分，或者是咒詛，以這些福分、咒詛來作為基礎和根

據。 

律法也包含了幾種因為守約而給予的福分，好像是生命啦、健康、富足、農業豐收、

受到尊敬、與安全；大多數的具體的福分都可以歸入剛剛說的那六大類。至於咒詛呢，

律法描寫的共同處罰是，例如死亡、疾病、乾旱、缺乏、危險、毀滅、失敗、放逐、窮

困、與恥辱；大多數的咒詛都可以歸入這一類。神透過先知所傳達的也是一樣。 

例如神藉著阿摩司先知預言要給全國的人 （不是給個人），未來的福分時候，祂所

用的是農產豐富、生命、健康、富足、尊敬、與安全的一些隱喻。阿摩司九章11－15節

那裏，耶和華說，「
13
…日子將到…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

14
我必使我民以色

列被擄的歸回…」 

但是當神宣佈何西阿的時代，不順服的國民會被毀滅的時候，祂就是根據上面所說

的，十個咒詛之中，一個或者幾個來說。例如何西阿第八章14節的「毀滅」，或者何西

阿第九章第3節的「被放逐」。這些咒詛經常是用一種隱喻的說法，不過有的時候也可能

是照著字面的意義而應驗。它們都是共同的咒詛，是包括全國所有的人。 

在南北國滅亡的之前，也就是公元前第八，一直到第六世紀初期，南北國的以色列

人都面臨了處罰。所以，當神要使祂的子民悔改的時候，當然是要給予咒詛的警告，而

不是賜福。 

南北國滅亡了以後，先知所講的經常是福份。因為一但整個國家受到了當有的處罰，

神就恢復祂的基本計畫，也就是施行憐憫；應許他們歸回；得蒙解放；復興耶路撒冷、

重建聖殿。 

 

（二） 先知的信息是神的信息 

先知是執行約的中保。 

第二呢，先知的信息不是他們自己的信息，而是神的信息。希伯來文「先知」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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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實際上源自於閃族語的一個動詞「呼召」，因此你會發現先知在傳達神話語的時候，

常說: 「耶和華如此說」，來開始他的一些論述。 

他們是神用來向以色列和其他的國家傳達信息的一個工具，他們不是單獨行動，他

們所承擔的是一種與社會有關的職務。神想要藉先知傳講社會改革，或者是宗教的觀念，

那些早就已經啟示在約的律法之中。當任何人或者任何團體，違反了那些律法，神的話

就藉著先知帶來處罰。 

 

（三） 先知的信息並非是創新的信息 

先知的信息並非是創新的信息，他們所帶出來的信息是「約」的信息，但是先知的

信息傳達的方式可能非常地不一樣。也就是說，他們用不一樣的方式，來傳達同樣盟約

的律法。他們常常為了要得到大眾的注意，可能需要把眾人已經聽過許多次的話，改一

個措辭，或者改一個說法，或者用行動來表達，使它們能夠達到一個新的意思。 

比方說，何西阿書四章2節的前半節，它只引用了十誡中的五誡，而且它沒有按照十

誡的順序來講。當以色列人聽到十誡中的五誡時候，聽的人可能會想，怎麼只有五誡呢？

其他幾個誡命是什麼呢？他們就開始想到全部的十誡；這是先知有的時候會用的方法。 

他們也可能受到啟示，以很新奇而吸引人的方式，來表達這一些福分和咒詛。例如

在何西阿一到三章那裏，神要何西阿兩度地娶淫婦，以一種非常不合情理的行動來凸顯

以色列人如何離棄耶和華神，偏向別神，但是耶和華還是照樣愛他們。 

耶利米書十三章1－11節，耶和華神要耶利米將腰上的帶子藏在幼發拉底河的磐石穴

中。這是不是一個很奇怪的行動？然後要他過了許多日子以後，要他去把腰帶挖出來，

結果發現腰帶已經變壞了，一無所用。 

「
11
耶和華說，腰帶怎樣緊貼人腰，照樣，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猶大全家緊貼我，好

叫他們屬我為子民，使我得名聲，得頌讚，得榮耀。他們卻不肯聽。」 

神用這個行動來比喻驕傲、不肯聽神的話、按照自己頑梗的心而行，要隨從、侍奉

別神的以色列人和猶大全家，如何像這個腰帶一樣損壞了變為無用；這是非常生動的一

種做法。 

以西結書四章1－3節，神要先知以西結將一座耶路撒冷城畫在一塊磚上，又圍困這

個城，造一個台，築一個壘，安營來攻擊這個城，在四圍設撞錘來攻城，又要拿鐵鏊放

在他和這個城的中間，作為一個鐵牆。看來好像是一個孩子在玩的一個活動，但是神要

他對面攻擊這個城，使這個城被困。神要他用這樣的方式，作為以色列家被圍困的一個

預兆。 

你可以去看看以西結書第四章到第五章，神要以西結用許許多多象徵性的行動來傳

達神的信息；以色列人因為行惡、違背神的典章、不遵行神的律例，所以神一定要來施

行審判。 

當我們瞭解了先知的角色，和職責以後，我們就要來討論一下，怎麼樣來解釋先知

書呢，也就是到了下一個項目，解經的工作。 

 

三. 先知書的解經 

（一） 參考輔助工具書  

當我們要解釋先知書的時候，首先，我們要參考一些輔助的工具書。因為先知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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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背景，我們需要去瞭解。我們讀先知書一樣要先一口氣，或者是幾口氣地，分幾

次地來把全書閱讀過。當我們要進入歷史背景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靠三種輔助工具來幫

我們深入地瞭解。 

    1. 聖經辭典 

    2. 註釋書 

    3. 聖經手冊，或導讀本的聖經 

第一類是聖經辭典，第二類是註釋書，第三類是聖經的手冊，或者是導讀本的聖經。

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更明確地瞭解，當時的歷史背景，一卷書的基本大綱、它的特點，

以及我們讀的人需要知道的一些重點，或者有問題的地方。我們要知道先知書的歷史背

景，我們才能夠掌握先知所要傳達的信息其中的很多的重點。 

 

（二） 找出歷史背景 

我們解經的時候，第二，我們要找出他的歷史背景，我們可以利用剛剛所說的一些

工具書，但是呢，為了要讓我們更深入地瞭解，在這裏我們要瞭解兩方面的背景，一個

是較廣的背景，也就是先知時代的背景；另外一個是特別的背景，也就是某一個啟示，

某一個預言的背景。 

 1. 較廣的背景 ─  先知時代的背景 

首先我們來分享較廣的背景，也就是先知時代的背景。舊約的十六卷先知書，是以

色列人歷史中間非常窄的一個時段所寫的，大約在公元前760年到460年之間。為什麼亞

伯拉罕的時代，約書亞的時代，或者是大衛的時代，沒有先知書呢？神在公元前760年以

前，難道不向祂的百姓說話嗎？當然神向他們說話，聖經中間也有很多的資料，與那個

時代有關，包括了一些先知的事情的記載；例如列王紀上十七章一直到列王紀下十三章

記載的，以利亞和以利沙的一些事蹟。但是我們要知道，在那個時代，神特別是用律法

來向以色列人說話。 

那為什麼從阿摩司的時代 （阿摩司是寫作的先知中間最早的一位，大約在公元前760

年，他就開始寫作了），一直到瑪拉基的時代，最晚的一位先知，為什麼在這個大約300

年之間，會有這麼密集的先知的著作呢？ 

1） 需要有人執行「約」 

我們的答案是，在以色列的歷史中間，這一段時期，特別需要有人來督促以色列人

來把「約」活出來，也就是執行「約」。 

因為在這個時代有三個特點。 

（1） 第一個就是在政治、軍事、經濟和社會方面空前地混亂。 

（2） 第二個特點就是，在這個時代他們對神不信、不忠，他們藐視、漠視原來神

給摩西的約。 

（3） 第三，在這段時間人口與國界有很大的變動。在這些環境之中，人特別需要

重新聽到神的話。於是神就興起了先知，來宣告祂的話。 

 

2） 為後來的人記錄這一時期先知所說：神的警告與神的福分 

第二個原因，為什麼這一段時間先知特別多呢？顯然，神是要為後來的歷史，記錄

先知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代表祂來宣告神的警告，來宣佈神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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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760年以前，以色列人因為長期持續的內戰，也就是北國與南國的爭戰，使

得兩國分裂。北方的幾個支派被稱為「以色列」，南方的支派是猶大支派，這兩個是分

離的。北方的支派不遵守神的約超過猶大所作所為，所以呢，神因為它的罪而預定北國

以色列要被毀滅；阿摩司和何西阿都宣告了將要來臨的毀滅。終於北方支派在公元前722

年被當時中東的超級強國亞述所滅。後來猶大也不斷地增加罪惡，而被另一個超級強國

巴比倫所滅（公元前587年）。南國的毀滅是許多先知預言的信息主題，例如以賽亞、耶

利米、約珥、彌迦、那鴻、哈巴谷、和西番雅。猶大因為不遵守神的約，終於在公元前

587年滅亡了。然後以西結、但以理、哈該、撒迦利亞、和瑪拉基就開始宣告，神的旨意

是要復興祂的子民、重建國家，並且重立正統。 

先知大部分都直接講述這些事情。除非你知道這些事情，以及這個時代的一些事，

否則你可能無法瞭解先知書裏面到底在說什麼。神是在歷史中說話，神也談論歷史。為

了要瞭解神的話，我們必須對那一段時代的歷史有所瞭解。 

 

 2. 特殊的背景 

我們除了要找出較廣的背景，我們還要找出特殊的背景，也就是一個神諭或者是一

個預言，當時先知所說的背景是什麼背景。神在特定的時間、地點和環境中，藉著先知

向人來說話。因此對於日期、對象、和當時的情況，如果我們能夠有更多的瞭解，一定

會大大地幫助我們瞭解，特殊的一個神諭，或者說是預言。 

例如但以理書，我們就會發現，但以理寫作的時代，跨越了四個王朝:巴比倫時期的

尼布甲尼撒、伯沙撒以及大流士三個王朝，還有波斯時期的賽魯士王朝。每一個時代都

有那一個時代的特點以及特別的情況。神藉著但以理向不同時代的人說話，所以我們對

不同時代的特殊背景，我們也需要有更多的瞭解。 

 

（三） 分辨個別的神諭 

第三，我們要來解釋先知書的時候呢，我們要來分辨個別的神諭。 

哈該書和撒迦利亞書的前幾章，每一個預言都有標示日期。我們藉著聖經辭典，聖

經手冊，導讀本聖經等等，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這些預言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間，它們

的發展。但是呢，我們也會發現，有一些並沒有載明它們的背景。 

大部分的時候，先知所說的是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地點所說的話，然後他們所說

的話被收集起來，放在一起；而且沒有特別地標明是在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地點所說的。

所以讀先知書的時候，我們常常會問，這些預言是在同一天對同樣的觀眾所說的嗎？或

者是在幾年前，或者幾年後，不同的情況對不同的一群人所說的。如果我們知道答案，

就會影響我們對那一個預言的瞭解。 

例如，如果你用一本沒有加上解釋標題的聖經版來閱讀的話，你來讀讀看阿摩司書

第五章，然後問自己，這一章全部都是一個神諭嗎？都是一個預言嗎？或者它是一個預

言，但是為什麼主題有那麼多的改變呢？如果它不是一個預言，那麼我們要來怎麼樣瞭

解，各個不同的部分呢？他們彼此有沒有關聯呢？是否是可以把它們組合在一起的？如

果可以的話，我們要用怎麼樣的方式把它組合在一起呢？ 

當然有許多的學者，研究了阿摩司書第五章，他們發現，其實阿摩司書第五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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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包含了三個神諭。 

阿摩司書五章，含三神諭 

1. 第1－3節是一個簡短，宣佈處罰的哀歌式的預言。 

2. 第4－17節呢，是一個鼓勵人蒙福，並且提出處罰、警告的一個預言。 

3. 18－27節呢，是一個，雖然很複雜，但是又是再一次提出處罰、警告的一個預言。 

第五章的三個預言，都是在以色列王耶羅波安統治的後期，大約在公元前793到753

年之間發生的。神藉著阿摩司對當時的民眾所說的。當時他們的生活比較富裕，因此他

們無法想像，他們的國家會在一個世代以後，就徹底地毀滅了，不再存在了。你閱讀的

時候有一本好的註釋書，有一個好的聖經辭典，會對你有幫助，來解釋這一類的背景。 

 

（四） 瞭解先知話語的形式 

第四，我們要解釋先知書的時候，我們要瞭解，先知話語的形式。先知來傳達受神

啟示的信息，最常用的幾種形式： 

 1. 訴訟 

第一個就是訴訟，一個法律的模式。神常常用一種比喻的文學形式來起訴以色列人，

並且證明他們有罪，宣佈判決，我們稱這一種是「約的訴訟」。 

如果你讀以賽亞書第三章13－16節，在這一段經文中間，神被很生動地來描寫，祂

在法庭中間控告以色列人。神又是原告，又是檢察官，又是法官，又是執行官。全部的

訴訟形式呢，包括了傳喚，控訴，證據，判決。不過這些要素可能有的時候沒有直接地

說，是間接地來暗示。在這一段經文的13－14節的上半段，我們就發現法庭開始審判並

且起訴了以色列人；神用領袖把果園中的葡萄吃盡了，來比喻他們壓榨、奪取貧窮人的

所有。神又用狂傲的女子，來比喻以色列人的敗壞和違約，因此神發表了起訴，或者是

控告 （14下半－16節）。由於證據確鑿，神就宣佈判決以色列人有罪 （17－26節）。 

因為以色列人違背了「約」，所以「約」中間所有種種的處罰就臨到了以色列人；

疾病、窮困、損失、死亡。這種預言的比喻方式令我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又非常的有

效。使以色列人知道；他們因為不順服而將要受到處罰，不但處罰，而且是會受到非常

嚴厲的懲處。這種特別的文學形式，就可以幫助我們，幫助傳達這一個特別的信息。先

知會用這種訴訟的形式。 

 

2. 災禍 

第二形式就是災禍的形式；災禍是古代的以色列人面臨災難或者死亡的時候，或者

在喪禮的時候，悲傷喊叫的一個字眼，他說：“ 哀哉！哀哉！” 這樣的字眼。神藉著先

知用這一種災禍，來預言即將要來面臨的一種毀滅。 

災禍的預言呢，有三個要素，包括了：宣告災難，提出災難的原因，以及預言將有

毀滅。 

我們讀哈巴谷書二章6－8節，我們來看看這卷先知書針對巴比倫所說的幾個災禍的

預言；首先它宣告災難。巴比倫是古代肥沃月彎上面一個非常殘忍的帝國，它是一個超

級強權。在公元前第七世紀的末期，它計畫要征服、毀滅猶大，這個時候哈巴谷說出了

神譴責他們的話。 

接著哈巴谷又提到災難的原因，因為在這個預言中間，神將巴比倫比喻為，賊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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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者。 

最後在這個預言中間，哈巴谷書預言苦難，所有被巴比倫人壓榨的人，有一天都會

要起來對抗巴比倫。那麼這是第二種災難的方式。 

 

 3. 應許 

第三種，先知用的方式是應許，我們也稱它為「救恩的神諭」，它也有幾個要素，

它會提到未來，它會提到徹底的改變，而且提到福分。 

西番雅書三章14－20節，是一個很典型的應許的神諭。 

第16節它提到未來，它用「在那日」。 

15節提到徹底的改變，「耶和華已經除去你的刑罰，趕出你的仇敵」。 

17－20節提到福分，「耶和華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祂必罰辦一切

苦待你的人…必使你們在地上的萬民中有名聲、得稱讚。」 

當然其他還有許許多多先知有關應許的預言，你可以回去自己看 

何西阿書二章16－20節，21－23節； 

以賽亞書四十五章1－7節；耶利米書三十一章1－9節。 

我們希望這些很短的例子可以幫助你知道、瞭解先知寫作的文學技巧，也可以幫助

我們正確地來瞭解神的信息。 

 

（五） 先知是詩人 

第五，我們要知道先知也是個詩人。在現在的一些文化，和大多數古代的文化裏面，

詩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受人重視的表達方式。常常有一個國家的史詩，或者一些重要的

歷史，或者宗教的事件，都是用詩的方式來把它保存下來。 

詩有一種節奏，或者是韻律，或者是一種對稱的關係，而且有一種整體的結構。它

比較有規律和次序，比較容易讓人記憶。我們知道在一個很少人會讀、會寫，而且幾乎

沒有人擁有自己的書籍的那一個時代，神就用這樣的方式，詩的方式來寫作。 

我們讀希伯來詩的時候，我們要知道詩人常常用的三種重複性的文體。哪三種呢？

我們用以賽亞書四十四章21－28節為例： 

1. 同義對句 

第一個重複性就是同義對句。 

第一行的意思由第二行，或者接下來的一行來重複或者來加強。以賽亞書四十四章

22節， 

「我塗抹了你的過犯，像厚雲消散； 

  我塗抹了你的罪惡，如薄雲滅沒。…」 

有人根據這種詩句來說，「過犯」是「罪行」，「罪惡」是「罪性」。其實詩人在

這裏並不是要表達兩件事，他在這裏要做的，表達的是：神赦罪的恩典，以及神赦罪就

是完全地一筆勾銷，如雲消散，不留一點痕跡，而且祂不會一再地算舊帳；所以神用兩

句話來強調。 

 

2. 對比對句 

第二種重複的模式呢，就是一種對比的對句。第一行的意思跟第二行的意思，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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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一行形成對比。 

以賽亞四十四章25－26節，怎麼說呢？他說， 

「
25
使說假話的兆頭失效，使占卜的癲狂，使智慧人退後，使他的知識變為愚拙。 

  26
使我僕人的話語立定，我使者的謀算成就。」 

前一段跟後一段是相對的，說假話的與神的僕人所說的話相對。 

 

 3. 綜合對句 

第三種重複的模式是綜合對句，第一行所說的由第二行或者接下來的一行，提供一

些進一步的資料，就好像同一章（四十四章）第28節所說的，它說； 

「論塞魯士（古列）說：'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發命立穩聖殿的根基。'」 

我們會發現這一段經文，不斷地在增加資料，它成就神什麼所喜悅的呢？接下來就

說「建造耶路撒冷，穩固聖殿的根基」，是對前一句的一些補充。 

我們要記得只要我們仔細地來研讀，用詩的方式來表達的觀念，應該不會使我們越

讀越糊塗，反而應該讓我們對先知的信息更能夠掌握。 

 

思考問題： 

1. 舊約先知書裏的先知扮演怎樣的角色？他們有什麼職責？請從「約（指舊約）」的角 

   度來討論他們信息的主要內容！ 

2. 為什麼先知書的解經工作需要先從了解歷史背景開始？難道不能讓聖靈直接給我們感 

   動嗎？先知書的歷史背景主要有哪兩方面？ 

3. 先知的話語有哪三種常用的形式？請分別加以舉例說明！ 

4. 希伯來文的詩常常用哪三種重複性的文體？請舉例說明！ 

 


